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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

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全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2盐湖 01 

债券上市地点及代码 112154（深交所） 

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期债券，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99%，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5.70%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亿元 

债券余额 人民币 26.74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无担保 

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重大事项 

（一）关于发行人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

划执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2020 年 1 月 20 日，西宁中院裁定批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盐湖股份的重整程序。目前公司已进入《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正有序推进。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盐湖股

份现有总股本 278,609.06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9.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64,678.61 万股股票。管理人就转增股本事宜持续开展

相关筹备、办理工作，并于日前陪同西宁中院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仼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手续。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转增股本上市日

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执行《重整计划》的需要，与

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存在明显差异，故对本次转增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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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公司股票进行除权处理（内容详见 2020 年 3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和《证券

时报》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

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票价格不实施除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相对应的股票将登记至债权已经西宁

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部分债权人的债权金额未经最终确定的，

其相应的预计可受领的股票将预留至管理人证券账户，待债权确认后再行分配。 

（二）关于发行人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因执行《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造成本次股东权益的

变动，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重整将以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78.609.06 万股为基数，

按每 10 股转增 9.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64,678.61 万

股股票。上述转增所得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将向债权人分配以抵偿债务以及由

管理人进行处置。其中：（1）约 257,603.43 万股转增股票用于向债权人抵偿债务；

（2）剩余约 7,075.18 万股转增股票由拟处置资产的承接方有条件有偿受让，受

让对价优先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和清偿部分债务。转增后，盐湖股份总股本将由

278,609.06 万股增加至 543,287.67 万股。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相关转增股本将在 2020 年 3 月 31 上市流

通。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盐湖股份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753,068,895 27.03% 753,068,895 13.86%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571,578,484 20.52% 571,578,484 10.52% 

国家开发银行 0 0% 402,200,881 7.4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0 0% 346,750,156 6.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 
0 0% 283,312,196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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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73,553,462 6.23% 173,553,462 3.19%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 
0 0% 1,220,062,770 22.46% 

其他 A 股股东 1,287,889,760 46.23% 1,682,349,828 30.97% 

注：管理人本次开立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

时账户，该户中的 1,220,062,770 股属于破产重整管理人临时代持股份。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 盐湖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上

述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 盐湖 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3 
 




	盐湖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二、重大事项
	（一）关于发行人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发行人于2020年3月27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2020年1月20日，西宁中院裁定批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盐湖股份的重整程序。目前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正有序推进。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盐湖股份现有总股本278,609.06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9.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264,678.61万股股票。管理人就转增股本事宜持续开展相关筹备、办理工作，并于日前陪同西宁中院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仼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手续。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3月30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0年3月31日。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执行《重整计划》的需要，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存在明显差异，故对本次转增的股本，不再对公司股票进行除权处理（内容详见2020年3月24日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披露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票价格不实施除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相对应的股票将登记至债权已经西宁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部分债权人的债权金额未经最终确定的，其相应的预计可受领的股票将预留至管理人证券账户，待债权确认后再行分配。
	（二）关于发行人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发行人于2020年3月31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因执行《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造成本次股东权益的变动，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重整将以发行人现有总股本278.609.06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9.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264,678.61万股股票。上述转增所得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将向债权人分配以抵偿债务以及由管理人进行处置。其中：（1）约257,603.43万股转增股票用于向债权人抵偿债务；（2）剩余约7,075.18万股转增股票由拟处置资产的承接方有条件有偿受让，受让对价优先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和清偿部分债务。转增后，盐湖股份总股本将由278,609.06万股增加至543,28...
	2020年3月30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相关转增股本将在2020年3月31上市流通。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盐湖股份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注：管理人本次开立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该户中的1,220,062,770股属于破产重整管理人临时代持股份。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盐湖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上述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盐湖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MX-B4081D_20200403_165039

